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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致理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創新設計學院(以下簡稱本院)資訊管理系(以下簡稱本系)，本

系學生之畢業門檻設定主要目的在培養學生誠信精勤、手腦並用的精神，利用證照、競賽、

學術、服務、實習、選修本校跨領域學分學程等多元化學習方式，培養學生「歡喜做、願意

服務」的專業技術涵養，以漸進方式，融入各學年教育課程，以期提昇本系畢業學生高超的

資訊與服務素養，強化其未來職場的整體競爭力。特訂定資訊管理系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(以
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 
二、 適用對象：資管系 101 學年度以後入學之日間部四技學生。 

 
三、 實施方式：本要點所稱之畢業門檻，包括專業能力(國內外證照、競賽、學術、專利等)、服

務、實習、多元學習、外語等 5 個項目，按學制不同，核予不同之畢業門檻點數如下：： 
(一) 日間部日四技：學生必須通過各項目基本門檻，且獲得總點數共 15 點始可通過。 
(二) 境外專班(含大陸專班)：學生必須通過各項目基本門檻，且獲得總點數共 6 點始可通過。 
 

四、 點數核算：學生發表國內（外）研討會、投稿期刊論文或參加國內（外）專業競賽、獲得專

利、選修志工服務課程等活動表現優異者、完成校外實習、選修本校跨領域學分學程、通過

外語檢定，按成績表現，核予不同之畢業門檻點數如下： 
（一）專業能力門檻 

本項目學生應至少取得 5 點以通過基本門檻： 
1. 發表國內資訊管理類研討會論文者：作者或共同作者，每人配點 2 點。發表國外資

訊管理類研討會論文者：作者或共同作者，每人配點 3 點。發表國內資訊管理類期

刊論文者（含致理學報）：作者或共同作者，每人配點 3 點。發表國外資訊管理類期

刊論文者：作者或共同作者，每人配點 4 點。 
2. 參加國內資訊管理類專業競賽第一名（優勝或冠軍）者：參賽隊員，每人配點 5 點。

2. 參加國內資訊管理類專業競賽第二名（亞軍）者：參賽隊員，每人配點 3 點。參加

國內資訊管理類專業競賽第三名（或佳作）者：參賽隊員，每人配點 2 點。參加國

際資訊管理類專業競賽第一名（優勝或冠軍）者：參賽隊員，每人配點 10 點。參加

國際資訊管理類專業競賽第二名（亞軍）者：參賽隊員，每人配點 6 點。參加國際



資訊管理類專業競賽第三名（或佳作）者：參賽隊員，每人配點 4 點。 
3. 參加非資訊管理類學術競賽、論文發表等項目，獲得優勝、佳作或前三名者：參賽

隊員，每人配點 2 點。發表資訊管理類國（內）外研討會論文或參加專業競賽，獲

得大會頒特殊獎項者（如最佳論文獎、最佳創意獎、精神獎…等等），參加者每人額

外配予每人 2 點獎勵。本系實務專題競賽獲得前三名並代表參加校外專題競賽但未

得獎者：參賽隊員，每人配點 1 點。 
4. 個人或團體創作申請國內（外）專利者：申請者每人配點 5 點。 
5. 學生於在學期間取得證照，依致理技術學院學生取得證照等級暨獎勵標準表配點；

學生於入學前所取得之證照，若是符合學校所認定採列之證照，可填表申請點數承

認，送交由證照委員會及系上審查，最高承認以 2 點為限。 
（二）服務門檻 

本項目學生應至少取得 1 點以通過基本門檻： 
1. 完成勞作教育課程，配點 1 點。 
2. 參加課程型服務學習，學期成績達 90 分（含）者：每課程不論學分數，配點 4 點；

學期成績達 80 分（含）者：每課程不論學分數，配點 2 點；學期成績達 70 分（者：

每課程不論學分數，配點 1 點；學期成績達 70 分（不含）以下者，不配點。 
3. 參加認證型服務學習，於取得志願服務記錄冊後，依志願服務記錄冊記載於在學期

間每完成 36 小時服務配 1 點。 
（三）多元學習門檻 

本項目學生應至少取得 1 點以通過基本門檻： 
1. 完成 1 個本系課程模組，配點 1 點。 
2. 完成 1 個本校各跨領域學分學程或輔系，配點 3 點。 
3. 完成 1 個雙主修，配點 5 點。 

（四）外語門檻 
本項目學生應至少取得 1 點以通過基本門檻： 
1. 相關規定請參照「致理科技大學英語能力檢定實施辦法」，配點 1 點。 
2. 學生因身心障礙或特殊因素者，提出相關證明，經由系上認定，得以免修。 

 
五、 學生可於累積獲得畢業所需畢業門檻後，交各班導師初審（形式要件審查）後，將申請表及

佐證附件資料，轉交本系辦公室管制後續複審、資料登錄、存檔及審查結果公告等處理作業。 
六、 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辦法之申請表，應於申請文件送達系辦公室後 3 至 4 週內完成審查及結果

公告事宜，審定結果於本系辦公室前公告欄或本系網站公布（申請作業流程如附圖）。 
七、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，呈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
 
附圖：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辦法之申請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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